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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信息

委托单位 高阳县盛腾座垫厂

委托单位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孟仲峰村

生产单位 高阳县盛腾座垫厂

生产单位地址 高阳县龙化乡孟仲峰村

产品信息

产品名称 EVA马桶垫

商标/品牌 /

规格/款号 /

样品接收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

样品检测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 ~
2022 年 9 月 30 日

报告签发日期 2022 年 9 月 30 日

检测方法及结果 检测报告续页

判定依据

检验结论 所检项目符合判定依据相应的技术要求

报告说明

1. 检测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、“批准人”、“审核人”、“编制人”无效。

2.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对检测报告进行复印（全文除外）。

3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4. 检测报告的结果仅对本次客户委托的样品负责。

5. “客户信息”、“产品信息”由委托方提供，本检测报告不对其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。

6. 本检测报告无CMA标识时，检测结果仅限于科研、教学、内部质量控制等活动使用。

7. 本检测报告封面仅装饰作用，不在报告正文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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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：GB/T 26572-2011

批准人： 审核人： 编制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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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及检测标准
测量
单位

标准值或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判定

1 mg/kg ≤1000 未检出 符合

2 mg/kg ≤1000 7.7 符合

3 mg/kg ≤100 未检出 符合

4 mg/kg ≤1000 未检出 符合

备注 表中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测定低限，本方法的测定低限为5mg/kg，1mg/kg=1ppm=0.000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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铅（Pb）
GB/T 26125-2011

汞（Hg）
GB/T 26125-2011

镉（Cd）
GB/T 26125-2011

六价铬（Cr⁶⁺）
GB/T 26125-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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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样品贴样（或者照片）

*****************报告结束，以下空白************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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